
关于征求湖北省医保基金结算药品医用耗材集中
带量采购中选产品货款实施方案意见的通知

各市、州、直管市、神农架林区医疗保障局，有关医药机构，有

关企业：

为贯彻落实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

意见》（中发〔2020〕5 号）等有关要求，我们结合我省医药货

款结算实际，起草了《湖北省医保基金结算药品医用耗材集中带

量采购中选产品货款实施方案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（见附件），现

征求有关单位意见，请各市州及相关单位提出意见，并请各市州

征求所属区域内二级以上公立医疗机构意见汇总后，于 2025 年

2 月 21 日前反馈我局。

联系人：张雨静 联系电话：027-87267167

邮箱：hbjgzc@163. com

附件：湖北省医保基金结算药品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中选

产品货款实施方案（征求意见稿）

湖北省医疗保障局办公室

2025 年 2 月 17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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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湖北省医保基金结算药品医用耗材
集中带量采购中选产品货款实施方案

（征求意见稿）

为贯彻落实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

意见》(中发〔2020〕5 号)、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动药品集中

带量采购工作常态化制度化开展的意见》(国办发〔2021〕2 号)

等文件有关要求，结合今年医保重点工作和我省医药货款结算实

际，现就医保基金结算药品和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中选产品货

款制定如下实施方案。

一、总体要求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彻党

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、三中全会精神，坚持医疗机构应承担采

购结算的主体责任，坚持省级统一管理、属地分工负责、实施分

步开展的基本原则，通过完善政策措施，健全湖北省医疗保障信

息平台药品和医用耗材招采管理子系统（以下简称“省医保招采

子系统”）结算服务功能，优化结算经办流程，2025 年基本实

现集采中选产品医药货款与医保基金预付款直接结算，2026 年

全面实现集采医药货款与医保基金预付款直接结算，进一步筑牢

药品、医用耗材集采制度的基础支撑，有效破解医药货款流转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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畅问题。

二、实施范围

全省各级医保定点医疗机构、驻鄂军队医疗机构通过省医保

招采子系统采购的国家、省际联盟、省级集中带量采购药品和医

用耗材中选产品的货款(以下简称“集采医药货款”)，均纳入医

保基金预付款直接结算范围。

三、结算模式

除恩施州、荆州市公安县可采用医疗机构委托医保部门结

算、医保基金与配送企业直接结算货款的模式继续探索开展医保

基金直接结算外，全省各市均需通过湖北省药械联合采购结算监

测系统（以下简称“省结算监测系统”），按照《湖北省国家及

省组织药品集中采购药品结算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鄂医保发

〔2020〕65 号）有关要求和操作流程，采用医保基金预付款与

配送企业直接结算的模式，结算集采医药货款。

四、实施步骤及工作安排

总体按照先实施药品结算，后实施医用耗材结算的原则，ĭ

完Į结算系统į配功能和操作İ程的基础上，以市州为结算单

ı，分步ĭ全省开展实施，工作安Ĳ如下：

（一）集采药品货款结算实施。

ĳ一，ĭ鄂州市全面开展全Ĵĵ集采药品货款试点结算，Ķ

时完善操作İ程和操作ķĸ，健全省结算系统药品结算统Ĺ分ĺ

等相关į配功能。（完Į时Ļ：2025 年 3 月ļ前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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ĳ二，ĭ全省开展省结算系统集采药品结算操作İ程Ľľ，

Ķ时ĭ省结算系统开展集采药品有关企业、医疗机构Ŀ号ŀŁł

Ń等相关ńŅ工作。（完Į时Ļ：2025 年 ņ月ļ前）

ĳ三，ĭ全省开展省结算系统集采全部Ĵĵ药品货款结算试

Ň行结算工作。（完Į时Ļ：2025 年 8月ļ）

（二）集采医用耗材货款结算实施。

ĳ一，ň省结算系统医用耗材集采货款结算进行į配功能开

发改ŉ，选Ŋ鄂州市进行į配功能测试，并ňŋį配功能和操作

流程进行完善（完Į时Ļ：2025 年 Ō 月ļ前）。ĭ鄂州市开展

省结算系统全Ĵĵ集采医用耗材货款结算试点工作。（完Į时Ļ：

2025 年 10 月ļ前）

ĳ二，ĭ全省开展省结算系统集采医用耗材结算操作İ程Ľ

ľ，Ķ时ĭ省结算系统开展集采医用耗材有关企业、医疗机构Ŀ

号ŀŁłŃ等相关ńŅ工作。（完Į时Ļ：2025 年 11 月ļ前）

ĳ三，ĭ全省开展省结算系统全Ĵĵ集采医用耗材货款结算

试Ň行结算工作。（完Į时Ļ：2026 年 6 月ļ）

五、有关要求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实施医保基金预付款直接结算医药企

业医药货款ō深化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一Ŏ重点任务。各市州医

保部门要ŏ度重Ő，őŒ组织œ导，Ŕŕ统ŖŗŘ，会Ķř政、

Ś健等相关部门śŕ所ĭŜ区域内集采医药货款的结算工作，按

照省实施方案的有关要求，ŝ化制定本地区的实施方案，指导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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ş所Ŝ区域内定点医疗机构以及相关企业按要求śŕ集采医药

货款结算工作，ł保结算实施工作Šš开展。

（二）加强职责落实。各医疗机构要完善医药采购货款管理

相关制度，ŢłĹţ采购、Ťť入Ŧ、ŧŨũň等工作Ū责，ś

ū流程Ţł，责任ū人，要及时Ťť入Ŧ、完ĮŧŨŬũ及医药

货款ŭ付ŮŨůũłŃ工作，并ĭ省结算系统Űű下的分Ųų金

不Ŵ以支付配送企业集采医药货款时，及时按要求ŵŴų金。各

医药企业要保障药品、医用耗材的安全Ŷ、有效Ŷ和ŷ量可ŸŶ，

及时Źź购Żŗż，按ŗż要求保障Ž应、配送ū位，要śŕ配

送信息与采购入Ŧ信息的有效ň接，及时ńł提ž结算ŮŨ。各

市州医保部门要按照结算有关要求，ſƀ程Ɓ关，ſƂ按照有关

İ定ŭ付预付款，ł保及时直接支付集采医药货款。

（三）加强宣传引导和监管。各地医保部门要及时ńł解ƃ

政策，őŒƄƅƆ导，及时Ƈ应社会关ƈ，合理Ɔ导社会预Ɖ，

ƊƋƌŉ改革的ƍŕƎ围。要őŒ监Ş管理，及时分ĺ和解Ə实

施过程中Ɛĭ的问题，ł保结算工作精ńŏ效。


